特困人员供养给付服务指南
一、事项名称

特困人员供养给付
二、办理依据

山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《山东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的通知（鲁民〔2021〕45号）；威海市民政局关于贯彻落实《山东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的通知（威民函〔2021〕40号）

三、办理条件

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老年人、残疾人和未成年人，应当依
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：（一）无劳动能力；（二）无
生活来源：（三）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
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。

四、申请材料

身份证、户口簿、《威海市城乡困难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诚信承诺及委托授权书》

基本流程
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七、办理时限

即时办理

八、咨询电话：

初村镇政府    0631-5704099   
 田和街道办事处0631-3792377

 怡园街道办事处0631-5682955
特困人员供养给付审核审批流程图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乡镇、街道受理





乡镇、街道审核





本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、街道提出书面申请，按规定提交户口簿、身份证等证件；签署《家庭经济状况查询核对授权书》，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，申请地村（居）委会应当主动帮助其提出申请。





符合条件的镇（街道）将及时受理，初步判断不符合条件的，应及时告知申请人。





拟批准的，乡镇、街道在申请地的村、社区公示，公布时间为7天。公布期满无异议的，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决定，从批准之日下月起发放特困人员补助金；有异议的，乡镇、街道门应当重新组织调查核实，组织开展民主评议，并重新公示。





乡镇、街道批准





对不予批准的，乡镇、街道书面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并说明理由。





乡镇、街道应当在受理申请后，在村（居）委会协助下，同步开展经济核对和入户调查，完成申请人家庭生活状况评估工作。村（居）及镇（街道）汇总证明材料、核对结果和入户核查情况进行汇总，组织村（居）两委班子进行评议，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。










